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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奋达科技”）于近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463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要

求公司就转让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欧朋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欧朋达”）

100%股权相关事项进行书面说明。 

经对《关注函》提及的问题逐项认真落实后，公司对《关注函》的答复具体

如下： 

问题一：请结合标的公司设立目的、你公司取得标的公司过程、拥有标的

公司权益后的运营情况、标的公司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报表的影响等说明

本次转让标的公司股权的原因及必要性。 

回复： 

1、标的公司设立目的及取得过程 

标的公司东莞欧朋达系公司原全资子公司欧朋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欧朋达”，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出让深圳欧朋达全部股权）于 2015

年 11 月出资设立，设立之初系公司的全资孙公司，设立标的公司目的系拟以东

莞市清溪镇为基地，打造公司清溪精密制造的产业基地，实现深圳欧朋达智能终

端金属外观件等精密制造业务的产业转移。 

2017 年 6 月，东莞欧朋达做出股东决定，同意将东莞欧朋达 100%股权转让

给公司，同时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自此东莞欧朋达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拥有标的公司权益后的运营情况、标的公司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报



表的影响 

标的公司自 2015 年 11 月设立以来，即开始着手准备东莞欧朋达清溪生产基

地的筹建工作，于 2016 年 8 月竞拍取得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北环路以北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面积共 6.49 万平方米，并启动东莞欧朋达清溪生产

基地的土建工作。 

东莞欧朋达清溪生产基地于 2019 年竣工并投入使用，但是，鉴于 5G 通信

对信号及数据传输速度的要求，智能终端金属外观件逐渐被玻璃、塑胶、陶瓷等

非金属材料替代，行业竞争日趋加剧，景气度下降，公司智能终端金属外观件业

务主要运营主体深圳欧朋达自 2018 年开始连续大幅亏损，并严重侵蚀公司的经

营业绩，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出让了深圳欧朋达的全部股权。 

受上述行业因素影响，东莞欧朋达自 2020 年投产以来，经营局面亦未有明

显改观，目前仍处于持续亏损状态。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具体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末 2020 年末 

东莞欧朋达 

资产总额合计 44,628.96 46,316.58 

负债合计 4,693.96 30,606.62 

所有者权益合计 39,935.00 15,709.95 

上市公司 

资产合计 508,740.81 518,370.84 

负债合计 302,528.57 293,320.64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6,212.24 225,050.20 

相应项目占比 

资产总额占比 8.77%



厂房及附属建筑物，鉴于公司拟全面退出智能终端金属外观件业务，因此，出售

标的公司全部股权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 

3、公司出让标的公司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全面退出智能终端金属外观件业务，聚焦主业，做优做强原有业务 

公司设立标的公司系拟以东莞清溪为基地，打造公司清溪精密制造的产业基

地，实现深圳欧朋达智能终端金属外观件等精密制造业务的产业转移。自标的公

司清溪生产基地建设以来，智能终端金属外观件行业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深圳

欧朋达自 2018 年开始出现大幅亏损，公司智能终端金属外观件业务对公司整体

经营形成了较大拖累，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出让深圳欧朋达股权，逐步退出了

智能终端金属外观件业务。本次出让东莞欧朋达股权，公司将全面退出智能终端

金属外观件业务，进一步将精力和资源聚焦于主业，围绕电声产品、智能可穿戴

设备、健康电器等原有优势业务领域进行深耕，致力于成为新型智能硬件及一体

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做优做强原有业务。 

（2）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实现资金回笼  

标的公司清溪生产基地建设以来，公司已累计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生产基地建

设。但是，由于智能终端金属外观件业务环境发生较大不利变化，标的公司依托

现有主营业务已难以实现预期的投资收益。通过本次出让标的公司股权，公司可

以盘活资产，实现前期投入资金的回笼，增强公司流动性，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

结构。 

（3）减轻公司资金压力，改善财务状况 

今年以来，受人民币大幅升值、原材料涨价、人力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影响，

对公司盈利能力带来了较大不利影响；此外，智能穿戴方面，为完成新增订单，

公司大幅增加了新设备、新员工，前期投入较大，智能终端金属结构件业务也因

行业竞争加剧，旧项目产品需求下调等因素继续亏损，上述因素综合导致公司

2021 年 1-9 月累计亏损 1.47 亿元，公司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公司通过本次出

让标的公司股权，通过回笼资金，可以大幅减轻公司资金压力，改善公司财务状

况。 



综上，公司出让标的公司股权系为了优化公司资产结构，进一步聚焦主业，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同时，通过本次出让标的公司股权，有利于公司

实现资金回笼，减轻公司资金压力，改善公司财务状况，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求，

系合理的。 

 

问题二：你公司 2021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截至 2021 年第三季度末，

你公司实现净利润为-14,681.48万元。本次交易预计将增加净利润20,145万元。 

（一）请结合标的公司经营状况、资产状况、对未来经营的分析预测结果

等量化分析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回复： 

1、经营状况 

东莞欧朋达注册成立于 2015 年。2016 年 8 月，通过竞拍取得位于广东省东

莞市清溪镇北环路的土地使用权，并在此基础上投资建设了厂房、办公楼、员工

宿舍等，于 2019 年清溪产业园完成主体工程的竣工验收。东莞欧朋达清溪产业

园原计划用于金属外观件和结构件扩大生产，但由于行业萎缩和竞争加剧，东莞

欧朋达大幅缩减设备投资规模。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东莞欧朋达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7,340.89 5,436.90 - 

净利润 -39.96 -2,839.40 -122.43 

东莞欧朋达主营业务为金属外观件及结构件的生产与销售、房屋租赁及物业

管理，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东莞欧朋达营业收入分别为 0.00 万元、

5,436.90 万元和 7,340.89 万元，净利润为-122.43 万元、-2,839.40 万元和-39.96

万元，收入规模较小，目前仍处于持续亏损状态。主要原因是金属外观件及结构

件行业市场规模萎缩，市场产能饱和，竞争激烈。 

2、资产状况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9 月，东莞欧朋达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末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流动资产 6,039.73 6,804.06 2,488.09 

非流动资产 38,589.23 39,512.51 37,834.97 

其中：投资性房地产 36,690.90 - - 

固定资产 772.26 32,455.48 31,613.74 

资产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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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的规定，企业价值评估通常采用的

评估方法有资产基础法、市场法和收益法三种基本方法。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

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是指将与其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

价值的评估方法。东莞欧朋达目前处于亏损状态，且金属外观件件行业仍处于低

迷期，公司目前核心价值并不体现在业务发展上，因此不适用市场法和收益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表内及

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由于标的公

司产权清晰、财务资料完整，各项资产和负债均可被识别，核心资产土地和房屋

建筑物在资产基础法下能得到合理估值。因此，本次评估结果以资产基础法评估

价值为依据。 

（2）评估参数的选择 

①总体评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B C D=C-B E=D/B×100 

1 流动资产 6,039.73 6,039.73 - - 

2 非流动资产 38,589.24 58,266.13 19,676.89 50.99 

3 投资性房地产 36,690.90 57,183.28 20,492.38 55.85 

4 固定资产 772.26 69.70 -702.56 -90.97 

5 在建工程 103.23  -103.23 -100.00 

6 无形资产 9.70  -9.70 -100.00 

7 其中：土地使用权 9.70  -9.70 -100.00 

8 长期待摊费用 58.46 58.46 - - 

9 递延所得税资产 954.69 954.69 - - 

10 资产总计 44,628.97 64,305.86 19,676.89 44.09 

11 流动负债 4,693.96 4,693.96 - - 

12 非流动负债 - - -  

13 负债总计 4,693.96 4,693.96 - - 

1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9,935.01 59,611.90 19,676.89 49.27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东莞欧朋达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账



面值为 39,935.01 万元，评估值为 59,611.90 万元，评估增值 19,676.89 万元，增

值率为 49.27%，主要系标的公司所拥有的厂房、宿舍、地下室及对应土地使用

权等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增值导致，投资性房地产增值 20,492.38 万元，其他项目

对评估增值影响较小。 

②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范围 

投资性房地产位于东莞市清溪镇清溪北环路 303 号，账面价值为 36,690.90

万元，包括土地使用权、厂房和宿舍楼及地下室，目前均已经办理产权证，具体

如下： 

序号 不动产名称 不动产权证号 用途 面积（㎡） 

1 1 号厂房 粤（2021）东莞不动产权第 0011943 号 工业厂房 33,251.28 

2 2 号厂房 粤（2021）东莞不动产权第 0011933 号 工业厂房 17,240.18 

3 3 号厂房 粤（2021）东莞不动产权第 0011929 号 工业厂房 17,235.23 

4 4 号厂房 粤（2021）东莞不动产权第 0011940 号 工业厂房 21,597.45 

5 食堂、宿舍 粤（2021）东莞不动产权第 0011946 号 集体宿舍 29,776.18 

6 地下室 粤（2021）东莞不动产权第 0011948 号 车库/车位 14,421.26 

合计 133,521.58 

上述建筑物的占地使用权亦办理了《不动产权证》（粤（2017）东莞不动产

权第 0027046 号），不动产单元号为 441920007005GB0122W00000000，权利类型

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性质为出让，宗地面积为

64,916.58 平方米，土地使用期限至 2066 年 09 月 01 日止。 

本次评估以东莞欧朋达 2 号厂房为例，对市场法和收益法评估过程予以说明： 

③2 号厂房市场法评估情况 

项目名称 

评估对象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清溪欧朋达产业建设

项目 2 号厂房 
清溪镇厂房 清溪镇厂房 清溪镇厂房 

交易方式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物业位置 
东莞市清溪镇清溪北

环路 303 号 
东莞市清溪镇 东莞市清溪镇 东莞市清溪镇 

价值时点/交易日期 2021/9/30 2021/9/5 2021/9/20 2021/9/4 

房屋用途 厂房 厂房 厂房 厂房 



建筑规模（㎡） 17,240.18 8000 8000 8650 

成交价格（元/㎡） - 4,200 4,250  4,200  

价值定义 公开市场价格 公开市场价格 公开市场价格 公开市场价格 

土地年限 
设定 50 年 设定 50 年 设定 50 年 设定 50 年 

终止日期：2066/9/1 终止日期：较长 终止日期：较长 终止日期：较长 

参与比较的因素条件应是对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之间的价格差异产生作用

的因素；通过对评估对象与三个可比实例各自特点的分析，本次评估选择了交易

情况、交易日期、区位、权益、实物状况等因素进行比较，具体详见下表： 

比较案例 

交易价

格（元／

㎡） 

交易情况

修正 

市场状

况修正 

价格内

涵修正 

区位因

素修正 

权益因

素修正 

实物因

素修正 

修正价格

（元／

㎡） 

比较权

重 

清溪镇厂房 4,2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41 4,372 1/3 

清溪镇厂房 4,25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20 4,335 1/3 

清溪镇厂房 4,2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20 4,284 1/3 

估价单价（元／㎡） （各比较物业修正价格×比较权重）之和取整 4,330 

④2 号厂房收益法评估情况 

根据上述之参数确定过程，代入收益法公式进行测算，测算过程见下表： 

评估对象名称 
东莞市清溪镇清溪北环路 303 号 

清溪欧朋达产业建设项目 2 号厂房 

序
号 

项目基本情况及相关

参数 

建筑面积（㎡） 17,240.18 

建筑物重置单价（元/㎡） 2,600 

收益年限（n）（参考土地使用年期、建筑物经济耐

用年限确定、开发周期进行确定） 
45.00 

资本化率（r） 6.0% 

可出租面积比率 100% 

月租金（元/m2）（含税） 26 

月租金（元/m3）（不含税） 24.76 

年递增率(g) 3.0% 

空置率 5.0% 

年存款利率 1.50% 

测算过程及说明 

项目 测算说明 金额 

1 （不含税）有效年租金 （不含税）月租金×(1-空置率)×12 282.26 

2 年营运费用（元）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106.06 



① 房产税（元） 租金收入×12% 33.87 

 增值税（元） 有效年租金(不含税)×*5% 14.11 

② 城市建设维护税（元） 增值税×7% 0.99 

③ 教育费附加（元） 增值税×3% 0.42 

④ 地方教育费附加（元） 增值税×2% 0.28 

⑤ 印花税（元） 有效年租金（不含税）×0.05% 0.14 

⑥ 维修管理费（元） 建筑物重置单价×2.0% 65.00 

⑦ 保险费（元） 建筑物重置单价×1.5‰ 3.90 

⑧ 城镇土地使用税（元） 根据企业上一年度实际缴纳情况测算 1.46 

3 
租赁保证金的利息收

入（元） 

租赁保证金额×年利率；本次租赁保证金按 3 月租金

水平计算 
1.17 

4 年租金纯收益（元） 
年租金收益-年相关费用与税费+租赁保证金的利息收

入 
177.37 

5 评估单价（元/m2） 年租金纯收益/(Y-g)×(1-((1+g)/(1+Y))n) 4,288 

⑤公开市场价值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分别对评估对象（不动产）中 2

号厂房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分别为 4,330 元/平方米和 4,288 元/平方米，两种方

法得出的评估结果相差较小。因此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评估结果的简单

平均数确定最终估价结果，即评估对象（不动产）2 号厂房的评估结果 4,300 元/

平方米。 

1 号厂房与 2 号厂房在建筑材料、配套设施设备等方面均相同，但在建筑结

构、建筑层数、外立面装饰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故采用相同的评估程序和评

估方法确定其在完整产权状态下的评估结果 4,700 元/平方米。 

3、4 号厂房与 2 号厂房在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规模、配套设施设备

等方面均相同，故采用相同的评估程序和评估方法确定其在完整产权状态下的评

估结果 4,300 元/平方米； 

食堂、宿舍，其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规模、配套设施设备等方面因使

用功能的不同具有一定的差异，但考虑其租赁价格一般均相同、整体功能区域的

转让方式（宿舍和厂房一般均一同转让）下价格均相同，故采用相同的评估程序

和评估方法确定其在完整产权状态下的评估结果 4,300 元/平方米。 

地下室（主要用途单位仓库和车位），其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规模、

配套设施设备等方面因使用功能的不同具有一定的差异，但考虑其租赁价格与宿



舍和厂房一存在一定的差异，故在厂房价格的基础上考虑上述差异，确定其相应

差异修正系数，进而确定其在完整产权状态下的评估结果 3,218 元/平方米。 

综上，以各项建筑物面积与对应评估单价的乘积，得到投资性房地产评估价

值为 57,183.28 万元。 

（3）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本次评估结果以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为依据，在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过程中

选用了市场法和收益法相结合的方法，选择的参照市场案例均为东莞市清溪镇厂

房，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收益法评估参数确定谨慎、合理，总体评估过程具备合

理性。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是依据《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价值为基础，

经双方协商一致决定。本次交易作价 60,080.00 万元，相较于《资产评估报告》

中确认的评估基准日（2021 年 9 月 30 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 59,611.90

万元上浮约 0.79%，差异较小，具备合理性。 

（二）请结合本次出售标的公司的权利义务及风险转移安排等，说明影响

本次出售股权进展的风险因素，你公司预计可以确认该收益所归属的会计期间、

依据及合理性，如相关收益不能计入 2021 年，请特别说明并进行风险提示； 

回复： 

1、影响本次出售股权进展的风险因素 

根据 2021 年 12 月 15 日签署并生效的《关于东莞市欧朋达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之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影响本次出售股权进展

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1）交易对手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导致本次股权转让

合同存在无法开始推进的风险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在公司完成内部审核程序，并将标的公司 100%

股权质押给受让方东莞市诗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诗恩科技”），待上

述义务完成并经交易双方一致认可后 10 日内，诗恩科技向公司支付第一笔股权



转让款 15,000.00 万元。若诗恩科技未能按约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可能导致

本次股权转让合同无法推进的风险。 

（2）公司在约定期限内完成对标的公司债权债务清理、业务剥离以及相关

税负和其他费用清缴和处置后，诗恩科技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结果不满决

定终止本次交易，从而导致本次股权转让存在无法继续推进的风险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公司在收到诗恩科技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对标的公司债权债务清理、业务剥离以及相关税负和其他费用清缴

和处置。在公司完成上述约定义务之日起 30 日内，诗恩科技对标的公司进行尽

职调查，若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并经协商无法解决，诗恩科技有权单方面解

除本次股权转让合同，从而导致本次股权转让存在无法继续推进的风险。 

（3）交易对手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导致本次股权转让

存在无法继续推进的风险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待标的公司 10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诗恩科技

名下，完成标的公司修改章程、董监高变更成诗恩科技指定人员的所有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以及将标的公司公章印鉴、财务章、法人印鉴、网银 U 盾、营业执

照正副本、标的公司所享有的不动产权属证书等标的公司全部文件资料移交给诗

恩科技后，诗恩科技需在上述事项全部完成之日起 20 日内向公司支付第二笔股

权转让款 39,080.00 万元。若诗恩科技未能按约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可能导

致本次股权转让存在无法继续推进的风险。 

（4）因监管机构或标的公司当地政府部门不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导致本次

股权转让合同存在无法推进的风险 

由于监管机构或标的公司所在地当地政府部门不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双

方无法实施本次交易，从而导致本次股权转让合同存在无法推进的风险。 

2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确认收益所归属的会计期间主要

取决于公司对标的公司丧失“控制权”的时点，即标的公司股权交割日所属会计

期间。根据本次股权转让推进安排，预计在 2022 年上半年完成标的公司的股权

交割，因此，本次股权转让确认的收益预计归属在 2022 年度。相关依据如下： 

①股权转让收益确认时点取决于公司对标的公司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应用指南（2014）第二章

明确说明：“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

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控

制的定义包含三项基本要素：一是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二是因参与被

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三是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

报金额。在判断投资方是否能够控制被投资方时，当且仅当投资方具备上述三要

素时，才能表明投资方能够控制被投资方。”因此，公司在与交易对方办理完成

标的公司股权交割时才丧失对标的公司的控制权，方能确认股权投资收益。 

②本次股权转让推进安排预计在 2022 年上半年完成标的公司股权交割 



资者特别关注。 

（三）请结合诗恩科技资金实力、资金来源说明其履约能力，你公司拟采

取何种措施保障对方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 

回复： 

1、诗恩科技的资金实力、资金来源和履约能力 

本次标的公司股权受让方诗恩科技成立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周亦军，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影儿时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影儿集团”）的创始人俞淇纲先生及其家族。影儿集团成立于

2000 年 3 月，系中国高端女装领先品牌之一，先后创建了 YINER 音儿、INSUN

恩裳、PSALTER 诗篇、Song of Song 歌中歌、OBBLIGATO 奥丽嘉朵和 XII 

BASKET 十二篮六大品牌，是一家集投资、研发、创意、营销、服务于一体的

大型服装企业。目前，影儿集团在深圳龙华、观澜和上海松江建设了三大产业园

区，并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 14 家分公司，零售门店接近 1,200 家。 

本次标的公司股权受让方的实际控制人为俞淇纲先生及其家族，本次收购的

资金来源为俞淇纲先生及其家族的自有资金、影儿集团资金，本次标的公司股权

受让方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2、公司保障股权转让款按期支付的保障措施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公司在合同条款设计上来保障对方按期向公司支付

股权转让款，具体如下： 

（1）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明确了每期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时间和金额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公司在履行内部审议程序，以及办理完成将标

的公司 100%股权质押给交易对手方后的 10 日内，交易对手方需向公司支付第一

笔股权转让款 15,000.00 万元。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公司收到交易对手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并按照

合同约定完成标的公司债权债务清理、业务剥离以及相关税负和其他费用的清缴

和处置等事项，交易对手方需在公司完成前述事项清理后的 30 日内完成对标的

https://baike.www.uqidao.com/item/YINER%E9%9F%B3%E5%84%BF
https://baike.www.uqidao.com/item/PSALTER
https://baike.www.uqidao.com/item/XII%20BASKET/23389395
https://baike.www.uqidao.com/item/XII%20BASKET/23389395


公司尽职调查，双方继续推进本次交易，则应在尽职调查完成后 15 日内完成标

的公司股权交割，以及标的公司公章印鉴、不动产权属证书等相关资料的移交。

交易对手方需在上述事项交割和移交完成之日起 20 日内向公司支付第二笔股权

转让款 39,080.00 万元。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在标的公司股权交割完成起 1 年内，如未出现



回复：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东莞欧朋达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经营性往来的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

称 
款项性质 

款项 

金额 
发生原因 

结算 

期限 

尚未收

回的原

因 

上述款项

收回安排 

1 
奋达 

科技 
应收账款 247.26 

2021 年 8-9 月向

奋达科技销售金

属外观件产品产

生的应收款项 

90 天 
账款尚

未到期 

2022 年 1

月收回 

2 

东莞市

富诚达
科技有

限公司 

应收账款 880.16 

2021 年 8-9 月应

收东莞富诚达科
技有限公司房租

及水电费 

90 天 
账款尚
未到期 

2022 年 1

月收回 

合计 - 1,127.42 - - - - 

1、标的公司向奋达科技销售的金属外观件所产生的应收账款 247.26 万元，

公司将于 2022 年 1 月底前向东莞欧朋达支付该笔款项； 

2、标的公司向公司全资孙公司东莞市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出租厂房并提供

物业服务，东莞市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需支付房租、物业及水电费等共 880.16

万元，东莞市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将于 2022 年 1 月底前向东莞欧朋达支付该笔

款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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